
淡 水 區 公 設 收 費 廣 告 欄 申 請 書 

下列申請人願依「新北市淡水區廣告物張貼設置收費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此致  淡水區公所 

申請(代理)人  

(身分證)統一編號  

連 絡 地 址 市     區     
路

街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

連 絡 電 話  

申 請 日 期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廣告欄 
編 號 

申 請 張 數 
廣告欄 
編 號 

申 請 張 數 
廣告欄 
編 號 

申 請 張 數 
廣告欄 
編 號 

申 請 張 數 

1  8  15  22  

2  9  16  23  

3  10  17  24  

4  11  18  25  

5  12  19  26  

6  13  20  28  

7  14  21    

張貼週數(勾)收費標準 申請總張數 租  用  期  間 （月/日） 

經辦人  1週 2週 3週 

張 /    至    /    

 50元 100元 150元 

課  長  
(收費標準:張貼週數 x 總張數=繳款金額) 收 據 編 號 

新台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元

整 
 區  長  

注意辦理事項： 
 

一、相同廣告於每一廣告欄限申請張貼乙張，請自備足夠張數與留底之廣告單，因欄位大小受限， 

張貼廣告以Ａ４規格為限，並於上下各留1公分邊界以便於張貼，每張每週收費新臺幣伍拾元， 

每次張貼以週（7日）為單位，至多三週（21日）。 

二、受理申請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（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）；次日由本所派員依申請順序張貼， 

申請人不得指定日期；若申請張貼之廣告欄已滿，依受理順序遞補，不另行通知張貼時間。 

三、申請張貼願排隊者如需查詢張貼日期，請告知收據編號、申請人名稱、張貼週數，以便於查
核。 

四、於承租繳費後可提前下架撤回廣告，但不得要求替換廣告或退費。 

五、請於每張廣告單左上角註明欲張貼之廣告欄編號，申請書背面有詳細地點清冊供參考。 

◎申請人已詳閱並願依上述注意事項辦理，繳費後不得要求變更廣告內容或退費 簽章：     



淡 水 區 公 設 收 費 廣 告 欄 編 號 地 點 清 冊 

編號 設  置  地  點 編號 設  置  地  點 

1 淡水捷運站對面候車亭（加油站旁） 15 中山北路水碓活動中心前（面向馬路） 

2 學府路與鄧公路口（黃昏市場旁） 16 中山北路水碓活動中心前（面向人行道） 

3 學府路100巷口旁（OK超商旁） 17 新民街132號對面（淡江中學圍牆邊） 

4 學府路鄧公國小側門對面 18 新民街真理大學校門旁 

5 仁愛街18巷2號對面（自來水公司旁） 19 新春街口（米粉寮候車亭旁） 

6 英專路與水源街一段路口 20 淡海路72巷28弄口（天生國小旁） 

7 水源街一段29號(中興里活動中心旁) 21 沙崙路126號前（大河文明社區候車亭） 

8 水源街二段68號對面(淡大圖書館旁側門) 22 沙崙路242號前（菓嶺大道社區候車亭） 

9 學府路150巷口（淡大操場旁） 23 淡海路189巷口（保安廟牌樓旁） 

10 北新路69巷口（正德國中旁） 24 聖約翰科技大學公車站旁（新埔工專） 

11 大仁街與大勇街口（一信水碓分社旁） 25 自強路118號旁（近基督書院） 

12 大忠街86號（生活大師社區旁） 26 民族路29巷口（觀海極品社區旁） 

13 中山北路一段149巷口（肯德基旁） 28 竹圍民權路111號前（面向人行道） 

14 中山北路一段北新路口（家樂福超市前）   

 

受理單位：淡水區公所工務課 
地址：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75號7樓 
電話：2622-1020 分機7578 


